
车辆采购合同
购买方 (甲方 ): 临泉县城市管理局 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

11341221MB0W051426

住址/地址: 临泉县四化西路 813 号 联系人: 崔常法

联系电话:

销售方(乙方): 安徽省顺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

地址: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与姜尚大道交叉口西 200 米路北

联系电话: 0558-6535888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

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奇瑞风云汽车购销的有关

事宜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汽车型号、配置、数量、价格及购车总额

1.车辆价格

序号 品牌型号 配置 颜色
数量

（台）

指导价

（元）

销售单

价（元）

合计总价

（元）

2 奇瑞风云
120KM长续航

尊贵型

黑外观/

黑内饰
1 132900 119000 119000

车价（大写）：壹拾壹万玖仟元整

2.车辆其他相关费用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

拖车费用 0 拖运或驾驶至甲方指定地点

总计 ￥：0元

3..车辆赠送

项目 内容

车辆装潢 全车贴膜、脚垫

总计 ￥：0元

4. 本合同签署总金额：小写： 119000 元 大写： 壹拾壹万

玖仟元整

5. 第二条定金、车款支付时间方式

1、定金为小写： 0 元 大写： 。

2、甲方在车辆到达乙方后验车完成后一次性支付全额车款及相

关费用。

3、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/ 个工作日内且乙方收到全部款项后在乙

方处交车及车辆相关资料，节假日除外。

收款信息:

名 称：安徽省顺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

纳税人识别号：913412217608012730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临泉县支行

账 号：34001711208050454444

第三条车辆规格和保养维修

1、乙方所售车辆的标准、规格、配置以车辆制造商发布的标准、

规格、配置为准。



2、车辆交付后，其保养和维修按车辆制造商提供的《保修手册》

执行。

第四条信息提供和车辆登记

1、甲方应根据乙方要求提供相关信息(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要求

填写的信息)和证件材料(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、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

机构代码证、税务印记证的复印件)，并保证该等信息、证件(复印件)

的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、完整、清晰。对于甲方未能履行本条款所规定

的义务而导致的后果(如无法正确开具有效的发票等)，甲方承担全部

责任。

2、甲方在提车后应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办理车辆登记手续。因甲

方怠于办理相关手续而造成的损失，由甲方自行承担。

第五条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

1、如甲方在约定提车时间后 30日内未付清车款，则乙方有权解

除合同，甲方无权要求乙方返还定金。如甲方在约定提车时间后 30

日内付清车款及按本条第 3款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，则乙方在收

到全部车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后 / 日内交车。

2、如甲方在约定提车时间前付清全部车款，但由于乙方原因在

约定提车时间后的 30 天内无法提车，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

乙方双倍返还定金。

3、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车款(包括但不限于定金)，则乙方

有权要求甲方每日按延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。

4、如甲方在付清车款后未按合同约定的限期提车，则乙方有权



每日按照车价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收取车辆仓储费用。

5、由于自然灾害、战争、罢工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以及国家政策

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由于厂家出货安排或运输途中出现的乙方无法控

制的原因造成不能交货或延误交货，乙方可免除违约责任。

第六条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的订立、履行、解释以及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或者由本合同引发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

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则双方将争议提交至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。

第七条合同生效

本合同经甲方签字或盖章，乙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合同一式三

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二份，每份均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

甲 方：临泉县城市管理局（盖章） 乙方：安徽省顺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（盖

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间： 年 月 日


